
案例 5：湖北荆州某水业有限公司执行案

案情简介

被执行人荆州某水业有限公司是湖北省荆州市一家大型工业及生

活污水处理企业，承担着荆州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化工污水及周边 30 万

居民生活污水的处理任务。公司在建设和扩大规模的过程中遭遇资金链

断裂。后经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，荆州某水业有限公司须偿还

债权人湖南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债务本息及各项费用共计 4000 余万

元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，荆州某水业公司

当时已面临严重的经营困境，除固定资产外，并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。

如果再贸然查封其银行账户、拍卖公司资产，公司将无法保障基本运转，

荆州开发区化工污水及城南开发区 30 万居民的生活污水的处理都将受

到影响，于企业生存、污水处理及城市环境都将造成严重的影响。

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、荆州开发区管委会经多次研究确定了“推动

某水业特许经营权转让、争取以执行和解方式结案为优先方案、法院强

制执行某水业资产作为备选方案”的执行策略。2020 年 1 月 13 日，

案件双方当事人在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，终于达成了执行和解

协议。此后，疫情日重，执行人员坚持跟踪沟通、及时督促，被执行人

某水业公司最终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将大部分执行款汇入法院执行账

户；2020 年 3 月 21 日，也将剩余尾款全部缴纳完毕。法院同时解除



了此前对被执行人采取的系列执行措施，全案执行完毕，各方当事人非

常满意。

典型意义

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采取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措施，而是

在依法保障申请执行人权益的前提下，对被执行企业坚持“保障生产、

依法执行”的原则，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，尽可

能采取执行和解等执行方式，维持一定的经营资产，帮助其逐步恢复清

偿能力，较好地体现了执行工作中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；同时，该案又

是在地方党委、政府多方统筹协调下，取得了案结事了、城市污水处理

不受影响的多赢效果，充分展现了“党委领导、政府支持、法院主办、

社会配合”执行工作大格局在破解执行难方面的机制优势。该案经过前

期多方统筹、反复协调，疫情期间坚持协同不松懈，最终在疫情期间顺

利执结，有力保障了被执行人企业及整个工业园区复工复产的有序推

进。


